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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行政改革：問題與前瞻

余振＊

在一九八七年十月二十五日舉行的中共第十三次黨大會上，前中共總書記及

國家總理趙紫陽在其報告中指出了中國行政改革中最主要的問題：

1 ．黨政分家；

2．分放決策程序；

3．國家行政系統的非官僚化；

4．建立一個文職人員制度。

1．黨政分家 ：首先，趙紫陽一開始便強調國家的政治與行政的關鍵就是要

黨政分家。他指出應將黨的角色規限於“政治領導”。按照趙的意思，中國共產

黨應當堅持正確的政治原則與方針並在政府主要決策上給予指導。此外，黨亦負

責任命國家各級重要部門的幹部。各級地區黨委也應向地區行政當局提供“政治

指導”，而他們的主要職責包括：

1．確保地區行政貫徹上級的指定政策；

2．決定地區事務上的重要政策；

3．任命地區上主要的國家幹部；及

4．協調地區組織的政治活動。

＊ 東亞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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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顯，趙紫陽並沒有察覺到他所謂的“政治領導”事實會嚴重干預國家行

政系統本身的運作。黨的權力超越了其監督的角色。實際上，在政策制訂及人事

招聘方面黨起着決定性的作用，而在一個西方民主制度裏，一般認爲這些事務乃

屬於政府權力範圍內的。因此，所謂黨政分家至今沒甚進展並不令人奇怪。

2．分放決策程序：接着，趙紫陽指出了黨委內的領導幹部手上的權力過於

集中，控制了行政、經濟、文化機關及大衆團體。地區機關，尤其最低層的，缺

少自主權，結果導致沒人積極執行政府政策。趙紫陽於是提出了明確劃分中央與

地區政府的職責的建議。地區事務由地區管轄，中央政府只需提供總體政策指引

及必需的監督。

事實上趙的建議並無新意。集權抑或分權是任何像中國這樣要管理一個龐大

的行政機器的政府所要長年面對的問題，然而這問題在中共就更複雜。在共黨管

治下的中國所施行的是一個集權的政治制度及中央計劃經濟，中國幅員廣闊，各

地區經濟發展情況不一，爲了適應不同情況，中央下達的指令往往都被修改，然

而，太多的分權又會導致內部矛盾及劇化區域冲突，就如南北以及內陸與沿海省

份之間長期的競爭。此外，自治區的情況可能更嚴重。在情況失控之前，中央一

般會收緊控制地區政府，重申堅持集權。這是過去四十年一直困擾着中共的一個

惡性遁環的問題，並相信仍會繼續如是。

3．國家行政系統的非官僚化：管治中國的另一個長久的問題就是它那龐大

的官僚系統。趙紫陽在他的報告裏指出中國的官僚政治過大而且太多職責不清的

等級。各級領導幹部都逃避作主或負責，趙指這是中國官僚政治裏最嚴重的問題

。改革中國官僚政治的關鍵就是在各級政府建立責任制的行政制度。

其他任何大的行政官僚包括澳門所遇到的諸如部門之間缺乏協調，上下級之

間缺乏溝通等一般問題也纏繞着中國。在某種意義上，中國官僚改革所面對的問

題並不是獨特的，中國改革的複雜處在於其政治制度，也就是黨政不分。在很大

程度上，結合着職責不分的種種問題的出現乃由於在各級黨政之間存在平行的權

力。往往被認爲係某單位的負責人事實上並沒有權力作出重要及最後的決定。例

如，一間地區工廠的經理可以負責維持廠的生產，但在員工的任用上就沒有什麼

權力，而負責員工任用及其他重要決定的地區黨委則不管生產。

4．建立一個文職人員制度 ：最後，趙紫陽指出了建立一個國家文職人員制

度的急切性。他稱“國家幹部”的槪念十分籠統，需要更科學的劃分。他特別關

注妨碍中國人力資源發展的人事管理方式倒退的情況，呼吁採用例如以功績考核

爲本的公開招聘制度。趙建議對國家公務員作兩種分類：“政務的”及“業務的

” 。

政務人員由各級黨委任命而業務人員則公開考取。主要擔負監督責任的政務

人員會有定期的任命；業務人員則由新的規章管理並保障任期。趙又提議設立國

家行政學院培訓新一代公務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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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文職人員制度的改革已經在國內兩個主要城市，哈爾濱及深圳內試行，

結果尚未明朗。

總體來說，這改革在國內的前景並不順利。趙對黨政分家的呼吁未受重視，

他下台後更未見加強進行。事實上，有蹟象顯示中共正收緊對國家行政的控制。

在任何情況下，中共堅持了她對國家的統治，包括：

1．中國憲法清楚指明需要“黨的領導”及“無產階級領導”；

2．在所有中央，地區及地方的國家機關裏設立“黨組”保証執行黨的方針

與 政 策 ；

3．在所有中央、省、市及地區的國家行政機關裏安排黨員做領導。

其時，政治標準的強行及缺乏人力資源流動的靈活性妨碍了推行“公開”招

聘人員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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